上海中药行业

      “定制膏方”加工情况报告表          编号：
	单  位
	
	E-mail
	

	地  址
	
	邮编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质量负责人
	
	电话
	

	加工开始和结束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年    月    日
	来料加工
	料
	万元

	加工地点变化
	有 □
	无 □
	加工设备变化
	有 □
	无 □
	凭处方加工
	料
	万元

	处方来源
	  门店
	张
	袋    装
	料
	总料数
	料
	同比增长
	%

	
	专业医院
	张
	瓶或罐装
	料
	总金额
	万元
	同比增长
	%

	总结报告：（报告中请列出委托加工医院。本栏不够填写，可添写在背面或另附纸张。）


	填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	填表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
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制表（2013）
填表说明： ①加工地点和设备有无变化，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选择(涂黑方框)。②“来料加工”是指加工单位仅赚取加工费及部分饮片和辅料费；③“凭处方加工”是指加工费、饮片和辅料等所有膏方费用均由加工单位收取；④门店和医院处方数量、来料和凭处方加工料数、袋和瓶罐包装料数均应与总料数相等；⑤总金额等于来料加工和凭处方加工收费之和。






